交通违法非现场处罚流程图

 (违法处理窗口设置)



 




   















附：《机动车违法记录告知书》。由工作人员填写后，交当事人或被委人签名。

机动车违法记录告知书

经核查：       车号的   型(客/货)机动车（实施的违法事实及处罚的理由、依据、拟予的罚款和相应的记分分值，见以下对应□）有以下违法记录：

1、200   年   月   日   时在        区（县）                    ,（对应□）    ；
2、200   年   月   日   时在        区（县）                    ,（对应□）    ；3、200   年   月   日   时在        区（县）                    ,（对应□）    ；4、200   年   月   日   时在        区（县）                    ,（对应□）    ；5、200   年   月   日   时在        区（县）                    ,（对应□）    ；
6、200   年   月   日   时在        区（县）                    ,（对应□）    ；
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《行政处罚法》第31条规定，现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现查明你（车辆）实施了上述违法行为，本机关根据上述违法行为对应的处罚依据拟对你进行罚款处罚，你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。如无异议请签名。
                    当事人（签名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违法事实、处罚理由、依据和相应记分分值：
一、处罚依据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114条、第90条：
□A、机动车逆向行驶的，违反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35条；拟罚款200元，记3分；
□B、机动车未按交通信号灯规定通行的，违反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38条；拟罚款200元，记3分；
□C、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的，违反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38条；拟罚款100元，记2分；
□D、机动车违反警令标志的，违反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38条；拟罚款100元，记2分；
□E、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50％以下的，违反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42条第1款；①30％以下，拟罚款100元，记3分；②30％以上50％以下，拟罚款200元，记3分；
□F、机动车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的，违反《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》第51条第1项；拟罚款100元，记2分；
二、处罚依据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93条第2款：
□G、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、临时停车且驾驶人不在现场，妨碍其他车辆、行人通行的，违反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第56条第1款；不记分；（根据车辆违法停放路段等不同）拟罚款            元。
（G1：拟罚款        元；G2：拟罚款        元；G3：拟罚款        元；G4：拟罚款         元）

处理违法的机动车需提交相关材料

(违法处理窗口设置)
告   知

为确保处理机动车违法记录的准确性，请您提供如下证件材料，办理如下手续：



工作人员核对违法信息





当事人收到或得悉车辆有违法信息





本市(任选)违法处理窗口处理





由当事人提交相关证件材料





不符合的告知重新补交材料





满分驾驶人学习考试合格后





发现驾驶证被记12分的，依法扣留驾驶证





当事人对违法信息无异议，且适用简易程序处罚的，由当事人签名确认违法告知书





当事人对违法信息有异议，或者需要经一般程序处罚的，告知到行为发生地接受处理





开具处罚决定书





违法行为发生地单位经核实未采纳当事人申辩的





当事人15日内到本市工商银行缴纳罚款





当事人选择本地学习考试的，制作《满分通知书》





当事人来处理





被委托人来处理





1、当事人委托书


2、被委托人身份证件


3、委托人机动车驾驶证(或复印件)


4、委托人机动车行驶证(或复印件) ，或者由被委托人签名确认机动车号牌


5、被委托人签名确认《机动车违法记录告知书》








1、机动车驾驶证


2、机动车行驶证(或复印件)，或者由本人签名确认机动车号牌


3、当事人签名确认《机动车违法记录告知书》





拟罚款200元以上的，进入一般程序处理











